
新闻公报 

立法会九题：公众查阅政府档案中的个人资料 

2013年 2月 27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二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邓家彪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

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去年订立的新《公司条例》（现时尚未实施）的第 49条订明，已交付公司注册处登

记的文件若载有某人（例如董事或公司秘书）的通常住址和完整身分识别号码，该等资

料可在相关人士提出申请后，不再提供予公众查阅。第 54条又订明，在新《公司条例》

生效后交付公司注册处登记的文件所载的该等资料，亦将不会提供予公众查阅。该两项

条文最近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包括有意见认为它们会削弱公众的知情权，亦有劳工界

人士担心该两项条文妨碍雇员向雇主追讨欠薪。另一方面，政府计划于今年内向本会提

交修订法例建议，对公众人士查阅车辆登记册所载的车主个人资料施加若干新限制。关

于限制公众查阅政府档案中的个人资料，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会否搁置为实施该两项条文而拟备有关的附属法例的工作，并重新咨询社会各界

的意见；如会重新咨询，将于何时进行；如不会，原因为何； 

 

（二）鉴于该两项条文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当局会否就应否修订法例以对公众人士查

阅车主个人资料施加新限制的事宜，重新咨询社会各界的意见；及 

 

（三）有否计划修订《土地注册条例》（第 128章），对公众人士查阅土地登记册上的业

主个人资料施加新的限制；如有，详情为何？ 

 

答复： 

 

主席： 

 

  邓议员的问题涉及不同政策局，政府综合回复如下： 

 

  一般来说，公开登记册只应在有合法目的之情况下才设立。公开登记册的目的应在

设立该登记册的法例中尽量具体订明。有关的法例应指明为备存公开登记册而收集的资

料或登记册可披露的资料，而指明资料的类别不应超出符合订明目的之所需。备存登记

册之政策局／部门应采取措施，以确保所有查阅登记册的人都知道订明目的，且有关资

料其后只限用于符合该等目的之用途。 

 



  另一方面，我们理解邓议员的关注重点在于追讨欠薪方面的事宜。就此，当局一直

采取各项措施，以保障雇员的工资权益。除了宣传及推广工作外，劳工处亦透过其调停

服务，协助劳资双方解决欠薪的纠纷。如有足够证据显示雇主故意及无合理辩解拖欠工

资，劳工处会提出检控。如涉及雇主无力偿债而拖欠工资或相关款项，雇员亦可向破产

欠薪保障基金申请特惠款项，以垫支欠薪及其他涵盖的补偿。 

 

  就问题的第一部分，新《公司条例》就查阅公司登记册资料方面引入新安排，是因

应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间进行公众咨询时所收集的意见，一方面要满足公众取得资料

的需要，另一方面要保障公司登记册上包括超过一百万名现任及前董事的私隐，我们希

望在两者之间取得合理平衡。有关新安排已经由立法会详细审议，并已纳入于去年七月

获立法会通过的新《公司条例》内。为落实新安排，我们去年底曾发表《公司（住址及

身分识别号码）规例》的条文拟稿，当中建议订明申请遮盖现存纪录的程序、可向公司

注册处申请查阅通常住址及完整身分识别号码的人士类别，以及相关的申请程序。 

 

  就劳工界提出有关向董事追讨欠薪方面的问题，我们与《公司条例草案》法案委员

会的共识是当新《公司条例》下新查册安排正式实施时，公职人员（包括劳工处及执法

机构）将可向公司注册处申请查阅董事住址及其完整身分识别号码，以确保当局在这方

面的工作不受影响。另一方面，我们知悉不同界别最近就有关查阅董事个人资料的安排

所提出的意见，亦留意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重申其支持改善查册制度，以加强保障

公司登记册内的个人资料。我们正咨询专员的意见，并会继续听取各方意见，以拟定未

来路向。 

 

  就问题的第二部分，现时，《道路交通条例》（第 374章）规定所有使用香港的道路

的车辆必须登记和领牌。根据《道路交通（车辆登记及领牌）规例》（第 374E章），运输

署署长（下称「署长」）须备存一份车辆登记册。该登记册所载的资料包括一般的车辆登

记资料，以及登记车主的姓名、地址及身分证明文件等十八项资料。任何人士如向署长

提出申请并缴付有关费用（现时为四十五元），署长便须向该名人士供给一份载有车辆登

记册内十八项有关车辆详情的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下称「证明书」）。署长并无酌情权

拒绝发放所申请的资料，亦无权要求申请人提供索取证明书的理由。 

 

  由于车辆登记册及其载有的资料是根据《道路交通条例》所设立及收集，运输署在

二零零三年推行了若干行政措施，提醒申请人证明书内提供的个人资料均应用于与交通

及运输相关的事宜。虽然该等行政措施已对登记车主的个人资料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发放证明书的制度仍然可能被滥用，主要原因是不论申请人在申请表上有否列明申请

证明书的目的，或所列明的申请目的为何，根据《道路交通（车辆登记及领牌）规例》，

署长皆无酌情权拒绝发放所申请的资料。有见及此，政府于二零一一年提出法例修订建

议，藉改善发出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的机制，以加强对车辆登记册所载登记车主个人资

料的保障，并确保该等资料用得其所。 

 



  在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一日的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关当局就有关法例修

订的初步建议征询委员的意见。委员原则上支持建议。有关当局随即在同年七月十二日

至九月十一日期间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收集市民和相关持份者对有关建议的

意见。 

 

  目前，经考虑所接获的所有意见和提议后，有关当局正对有关法例修订的建议作出

调整，务求既能令车辆登记册上载有其个人资料的登记车主得到适当的私隐保障，又同

时不会阻碍公众人士合法合理使用车辆登记册所载的他人资料。有关当局将于适当时候

向交通事务委员会详细交代公众咨询的结果及最新的修订建议。 

 

  至于问题的第三部分，土地注册处根据《土地注册条例》（第 128章）及《土地注册

规例》（第 128A章）为关于土地的文书办理注册，并备存土地登记册及已注册文书副本

供市民查阅。按上述相关条例及规例，土地登记册记入的资料并不包括业主的住址及身

分证号码。但若果已注册文书载有这两项资料，查册人士则可从已注册文书副本中找到

相关资料。土地注册处现没有计划修订在上述相关条例及规例中有关土地登记册和已注

册文书副本的查阅安排，以施加新的限制。 

 

 

 完 


